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或称为“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后，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条件。 

2、公司本次发行方案和《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就本次发行编制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进一

步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从而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为公司

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4、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

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

了承诺，有利于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就本次发行编制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该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6、公司编制的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方案、《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和《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相关文件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公司制定的《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完善和健全公司

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管机制，充分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8、鉴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尚未审议及披露，故公司无法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披露时提供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司将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完成

后及时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9、本次发行的认购方为上海哈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0、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

关条款设置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不会严重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11、上海哈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已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

行的公司股份，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后，上海哈茂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可免于发出要约。 

12、公司本次发行相关文件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及整体安排。

本次发行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 年 3 月 14 日 

 


